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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港路南三巷原拆迁的建筑垃

圾堆放于太原市实验中学旁边（山西

省人民医院住宅区也堆放有建筑垃

圾），居民希望把建筑垃圾清理掉。 

迎

泽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 4月 22日，桥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英波、桥东

办事处城建科科长刘少山、桥东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员贺斌、

梁建峰、山西诚信市政建设有限公司、山西园区建设发展集团

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南三巷目前正在道路改造，山西省人民医院住宅区、太原

市实验中学旁均有建筑垃圾堆放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对裸露堆放建筑垃圾进行绿

（密）网苫盖；并用彩钢板进行工

程围挡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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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化紫景天城西南边堆放大量

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 

万

柏

林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小井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刚等人

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经现场调查，太化紫景天城南侧为新义街，现为“断头路”，

由于周边居民乱倾乱倒，导致群众反映的堆放建筑垃圾问题。 

该举报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已派专人对太化紫景天城南

侧的垃圾进行清理；并对场地进行

平整、硬化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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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反映小店区龙城南街东篱公

园东南角110KV变电站项目已开工半

个月，外围没有标注项目名称及任何

公示牌，该项目是否合规合法，手续

是否齐全？2.与龙城天悦小区仅隔

一条马路，直线距离约28M担心会有

长期辐射影响。3.该项目有没有做环

评？哪里公示的并提供公示网站？

有没有征求居民意见？ 

小

店

区 

辐

射 

4月22日下午，太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小店大队

执法队员石震中、姜威威等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1.群众反映小店区龙城南街东篱公园东南角 110KV变电站

项目位于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南街与天悦路交叉口西北角，该区

域属于太原市南九区块。根据市政控规及负荷预测，为服务周

边经济发展，满足新增用电需求，同时给机场三期改扩建提供

主供电源，拟建设该项目。目前，已取得《太原市人民政府关

于太原市供电专项规划（2014-2020）的批复》（并政函〔2015〕

79号），并列入太原市重点工程。 

为满足省重点项目机场三期改扩建电源需求，加快变电站

项目落地，市供电公司近期进行开工前的准备工作，但并未正

式开工，因此相关公示牌暂未悬挂，待工程开工后，市供电公

司会第一时间将项目名称和相关工程公示牌布置在醒目位置。

该部分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2.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》（HJ24-2014）

4.7评价范围，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 110KV交流电站界外

30m范围内区域。该项目边界距东面山西社会主义学院水平距

离为 37米，距南面龙城天悦小区最近为 40米，距西面东篱公

园管理楼最近为10米，北面无建筑；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 输变电工程》（HJ24-2014）3.8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定

义，本项目环评阶段评价范围 30m范围内电磁环境敏感目标为

站址西侧东篱公园管理楼。居民所反映的28米距离并不准确。 

3.小店区龙城南街东篱公园东南角 110KV变电站项目于

2019年取得太原市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审批国网太原供电公司山

西太原小吴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9项电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的批复》（并环辐许〔2019〕0076号），已通过环评审查；

2018年11月14日，在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电公司网站

上进行公示。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管理分类目录》，本项

目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，不需要进行公众参与民意调查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目前，该建设项目处于建设停

工阶段。 

1.严格按照环保审批要求及

设计规范进行建设，确保工频电

场、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满足相

应的标准限值。 

2.加强施工期间环境保护管

理工作，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

防治措施，及时恢复施工道路和临

时施工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。 

    3.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

工程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后

按照规定时间和程序开展竣工验

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

用。 

4.做好输电工程相关科普知

识的宣传工作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

的合理环境诉求，及时公开项目建

设与环境保护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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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对X2SX202104100004公示

结果不满。(1)A:政府网站说:古交市

景阳煤业有限公司、古交市福泰新洗

煤有限公司，两厂均为手续齐全的合

法企业。但在政府网站第5条说:经

核实:古交市福泰新洗煤有限公司、

古交市景阳煤业有限公司未办理合

法用地手续。 

反驳:以上两条公开内容自相矛

盾。没有合法土地手续的企业，叫“合

法企业吗？ 

(1)B:政府网站说:古交市景阳

煤业有限公司、古交市福泰新洗煤有

限公司两洗煤厂均与煤气化集团公

司签订有正式委托合同，两洗煤厂收

取租赁费、服务费、排矸费4000万

元问题不属实。 

反驳:我们的举报数据是在古交

市税务部门查到的，说我们举报不属

实，你们有依有据吗?请出示。 

(2)政府网站说:2017年加乐泉

煤矿关闭后，炉峪口矿生产的原煤由

煤气化集团公司选煤分公司调配至

古交市景阳煤业有限公司、古交市福

泰新洗煤有限公司委托加工，气化集

团与两厂属委托加工、不属于租赁。

故该项举报不属实。 

反驳:我们在2016年举报以上两

公司偷税漏税问题，2018年1月30

日古交市税务局给我们的“答复函” 

古

交

市 

其

他

污

染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冯志宏局

长、环境监察大队张学文大队长、镇城底中队武俊文中队长，

梭峪乡政府李凤昌环保站长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古交市福泰新洗煤有限公司、古交市景阳煤业有限公司在

建设之初，领取了工商、税务等证照，办理了环评审批及项目

验收手续。两企业均与太原煤气化集团公司签订有正式委托合

同，收取的加工费、服务费等费用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执行。 

经调阅资料核实，两企业与太原煤气化集团公司签订的均

为《原煤委托加工合同》。 

两企业均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排矸场，制定了排矸场管理

使用方案，对完成的区域进行了绿化。 

按照太原煤气化集团公司的安排，炉峪口矿正在对停止使

用的排矸场进行道路整治和加固工程，没有再向该排矸场倾倒

矸石。 

两企业要加强企业管理，减少污染产生，同时要做好与当

地群众的沟通、服务。 

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由梭峪乡政府对辖区范围内的垃圾

进行清理。 

两企业对新填埋的场地按照要求采取喷洒抑尘剂的措施，

防止扬尘产生。 

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未能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污染防治工

作，进而形成污染问题。 

该群众举报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炉峪口矿要对已封场的矸石

山加强管理，严防扬尘污染。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  

其中讲:以上两公司属正常纳税人，

分别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签

订了《租赁协议》，将生产场所、所

属设备、设施和构筑物以及配套辅助

设施道路等有关资产租赁给太原煤

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从事洗煤加

工，请出示委托加工协议。我们认为

《租赁协议》与《委托加工协议》差

别很大，其中主要是研石甩锅，国企

和私企勾结利益输送、损害国家、人

民财产，是破坏环境生态问题核心。

请深挖。 

(3)政府网站说:古交市福泰新

洗煤有限公司、古交市景阳煤业有限

公司产生的矸石都送至矸石堆场进

行治理，矸石场地为宜林荒山荒地，

其中荒山荒地24.6亩，排矸场地已

覆盖造林，未侵占、毁坏耕地、草地、

及村民自留地，举报问题不属实。 

反驳:(1)根据以上两公司“环境

评估报告”可知:两洗煤厂产生的研

石全部综合利用，本厂只设临时堆放

场地，(场地有要求标准)，为什么就

出现了24.6亩的排矸场地，进行了

覆盖造林呢?这场地是哪个部门批准

的呢?两企业违法占地，排矸场是合

法的吗?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呢? 

(2)政府网站2021年4月13日

公开后，我们2021年4月17日到两

洗煤厂排矸场查看，他们正在挖地填 

       

  

埋矸石，种临时树网站公开时间是4

月13日已完结，古交市政府网站捏

造事实，有4月17日拍照为证，可

与前举报照片比对。 

(4)政府网站说;2017年炉峪口

矿产生的大研石全部排到指定的大

矸石堆场，该排矸地为工业用地，占

地面积69692.3㎡建矿初期被合法征

用，并按照环保要求封场治理完毕，

2017年1月以后，该矿产生的大研石

全部回填不出坑口。该矿与第三方签

订生活垃圾处理协议，产生的生活垃

圾清送到政府指定地点郝家沟垃圾

中转站，不存在大研石和生活垃圾倾

倒小树林毁林、毁地现象，经对炉峪

口矿周边进行排查，发现林道旁空隙

小沟处少量生活垃圾，约15㎡，占

地100平方米，该举报部分不属实。 

反驳:(1)我们在2021年3月10

日在炉峪口矿排矸场地拍照大研石

用绿色网条遮盖，2017年封场治理种

的小树被埋，乡村30年前种的大松

树被挖土毁埋，有一台挖掘机一直在

排矸厂施工挖土填埋矸石。政府网站

公开后，2021年4月17日，我们又

去查看拍照，矸石场地挖掘机、4个

工人还在施工填埋矸石，挖倒的大树

枝在路旁摆着，有照片为证。 

(2)炉峪口矿生活垃圾矿上与第

三方签订处理协议，都运到垃圾中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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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阳路街道翠竹小院燃气锅炉

冬季气味大，居民希望改造成集中供

热，小区内废旧垃圾乱堆乱放，希望

得到清理。 

小

店

区 

大

气 

2021年4月 23日，平阳路街办环保办主任王焱带队，城

建、执法、环保及社区、物业联合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

查。 

1.针对“燃气锅炉冬季气味大”的问题。 

2020年9月，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小店分局牵头对翠竹小院

进行锅炉低氮改造，排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。因冬季锅炉内温

度与锅炉外温差大，产生冷凝水过多，冷凝水挥发产生的气味，

对人体无害。该小区为区域供热，现场尚未发现有异味。 

该举报问题不属实。 

2.针对“垃圾乱堆乱放”的问题。 

经核查，平阳路街道翠竹小院有一居民长期捡拾废旧杂物，

现场存在废旧杂物乱堆放现象。 

该举报问题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1加大供暖季巡查力度，发现

问题及时整改。 

2.经太原市热力公司调研，发

现翠竹小院暂不具备集中供热的

条件，待条件成熟时，将积极推进

该小区集中供热事宜。 

3.截至4月24日上午，杂物

均已清理干净。同时要求翠竹小院

物业（山西天和润物业有限公司），

加强日常环境管理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
  

站，垃圾怎么跑到林道旁的空隙小沟

处了呢?第三方是何方神圣?我们4月

17日去察看垃圾还在。以拍照为证。 

(5)政府网站说:古交市景阳煤

业有限公司，古交市福泰新洗煤有限

公司要协调好驻地群众关系，妥善处

理好村企矛盾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

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 

反驳:两煤业公司是炉峪口村党

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的企业。不是群

众关系好坏的问题，更不是村企矛

盾，是土地违法、环保违法，破坏生

态环境、破坏生态文明的问题，是损

害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。 

(6)政府网站说:排查发现的林

道旁空隙小沟处的生活垃圾已由古

交市梭峪乡政府全部清理完毕 

反驳:生活垃圾是炉峪口矿产生

的，为什么要梭峪乡政府清理埋单，

实际是没清理，以照片为证。 

新问题 

1.2017年4月17日，我们到以

上两公司察看，发现有两台大型喷涂

车辆，在给这两企业近日填埋的新土

上、挖了土地的堎上墙上大面积的喷

涂，是否为了应对航拍检查，请查。 

强烈恳求上级派人来和我们到

现场实地查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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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寨南街东侧的万科翡翠公园

小区西侧，有一变电站怀疑有辐射污

染。 

晋

源

区 

辐

射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市生态环境局晋源分局局长李俊伟、

晋源区金胜镇副镇长原学良、国网太原市晋源区供电公司苏秀

蓉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1.针对案件反映的“西寨南街东侧的万科翡翠公园小区西

侧，有一变电站”问题。 

经核实，该变电站实为位于晋源区金胜镇西寨南街与健康

东路十字路口西北的“山西太原西寨220KV输变电工程工地”。

该项目为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，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

36号令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、2016年修正版）》

中的“电网改造与建设”鼓励类项目；为缓解太原市南部片区

的供电压力，提高供电可靠性，由国网太原供电公司于该地建

设，目前该项目处于土方开挖阶段。该项目地块在太原市中心

城区 JY-02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，规划用地性质即为供电用

地 。 该 项 目 已 办 理 建 设 项 目 选 址 意 见 书 （ 选 字 第

140100201910107号）。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2.针对案件反映的“怀疑有辐射污染”问题。经调查，该

项目已于2020年3月取得山西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山西太原西

寨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晋环审

批函〔2020〕090号）。 

电磁辐射方面：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》

（HJ24-2014）4.7评价范围，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 220KV

交流电站界外 40m范围内区域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

输变电工程》（HJ24-2014）3.8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定义，本

项目环评阶段评价范围40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。 

工频磁辐射方面：根据已批复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新

建 220千伏变电站工程，参考太原铜厂 220千伏变电站可知，

西寨 220千伏变电站投运后站址周围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

2.7×10
-2
KV/m,满足4KV/m控制限值，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

0.416μT，满足100μT控制限值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责成晋源区供电公司督促项

目责任方和建设施工方严格按照

施工设计方案进行作业；责成晋源

区金胜镇对周边小区居民进行积

极宣传引导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
     

电缆线路辐射方面：参考永康街长 220千伏电缆隧道（马

庄到榆次π入铜厂220千伏线路），沿垂直于电缆方向两侧外

沿5m处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6.75×10
-3
KV/m，工频磁感应

强度为0.178μT，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

中“公众曝露控制限值”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 4KV/m、工

频磁感应强度小于100μT控制限值。 

为了进一步论证该项目与邻近建筑物的实际距离，市生态

环境局晋源分局委托山西天量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以该项目设

备间为中心，分别对最近 3处建筑物（万科公园大道商业楼、

万科公园大道营销中心、保利西江月商业楼）进行了距离测量

核实。经实地测量，该项目设备间距离万科公园大道商业楼

98m，距离万科公园大道营销中心 111m，距离保利西江月商业

楼 168m，均大于 40米环评监测范围。由于供电部门对变电站

宣传和科普不到位，群众对变电站的运作原理不了解，对电磁

辐射的恐惧加重了“邻避效应”，导致该问题重复举报。该群

众反映问题不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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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太原煤气化公司炉峪口矿。

1、炉峪口矿污水处理厂，在建矿时，

配建有10000立方米沉淀池，现在沉

淀池改为养鱼池，污水直接排放。2、

炉峪口矿1-9号楼，办公楼的污水流

入狮子河，出口离汾河300米远，再

流入汾河。3、炉峪口矿10号楼院内

有一台污水泵一间房，周围的污水用

泵直接排入狮子河，出口点离汾河

200米。 

古

交

市 

水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局长冯志

宏、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张学文、镇城底中队中队长武俊文、

梭峪乡政府环保站长李凤昌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1.群众反映炉峪口污水处理厂为炉峪口煤矿建矿初期配套

建设，处理规模3500t/d，采用A²/O工艺进行生活污水的处理。

同时，污水处理厂安装有在线监控设施，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

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监测平台，污水经处理达标后通过管网排放。 

经核查了解，鱼池是炉峪口村民闫春明提出申请，村委会同意

建成经营，占地面积约 3亩，鱼池不存在污水外排。污水处理

厂沉淀池和村民经营的鱼池不是一个池子，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2.炉峪口煤矿 1-9号楼及办公楼生活污水通过污水收集管

网进入炉峪口煤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，最终流入

汾河。1-9号楼无外排口，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3.炉峪口煤矿 10号楼地势较低，在 10号楼院内建有一座

加压泵站，通过加压泵将生活污水输送至炉峪口矿生活污水厂

处理，中途无泄漏，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加强监管，确保生活污水处理

厂稳定规范化运行，污水达标排

放。 

截止到 4月25日，该问题已

办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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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家庄乡马家庄村任勇红在村

北乔林沟私自乱挖开采山体，建筑垃

圾、卫生垃圾倾倒入乔林沟。 

娄

烦

县 

生

态

,

土

壤 

4月22日，娄烦县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案件

处置组成员蔡建国、马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志立、副乡长王磊

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2021年1月，通往娄烦县马家庄乡马家庄村北乔林沟的道

路已封堵，未发现私自开采山体痕迹；现场堆存建筑垃圾、生

活垃圾约100余方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截至4月25日18时，现场堆

存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已彻底清

理。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有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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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举报覃永红（原村长）、覃

付林，1.2009年以兴修水利名义侵占

村民耕地至今没解决占地问题。

2.2010年以职务之便在原相乡上自

泉中皮山上投入大型机械，大肆毁林

毁地，私挖乱采煤矿，把整个山头都

挖没了。 

二、举报康永祥(康三货)村书记

(工业公司经理)1.通过贿选成为上

白泉村村书记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因其

有钱有势为人横行乡里，致使村民敢

怒不敢言。2.上任后，在上白泉村私

挖乱采(煤矿、铁矿)毁坏侵占国家资

源，破坏生态环境。3.2017年至2018

年扫黑除器专项斗争期间顶风作案

又在上白泉村中皮山上动用大型机

械私挖乱采煤、严重破坏生态环境，

大面积大树种小树。举报乡政府多次

无果。2021年4月7日环保督察组刚

刚入山西省太原市，4月8日又在上

白泉村中皮山上开始私挖乱采煤矿。 

望有关部门亲自到现场督察，追

究相关人法律责任。 

古

交

市 

生

态 

2021年 4月 22日，自然资源局所长郝志慧、林业局股长

梁中明、关帝山森林管理局原平川林场场长李广文、原相乡政

府人大主席许贵斌、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主任科员靳福

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1.2009年，覃永红担任上白泉村村长，为了村里水道更加

畅通而改建水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一

条的相关规定，该行为符合相关法律、政策的要求。 

经市自然资源局巡查检查，未发现覃永红在原相乡上白泉

中皮山有私挖盗采行为。由于举报涉及时间过长，无法确定是

否有毁林行为。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2.经古交市原相乡政府查阅相关选举资料和询问该村党

员，选举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贿选行为；经原相乡纪委调阅

案卷，查证2019年康永祥曾因琐事与该村村民张二货发生口角

并产生肢体冲突，构成违反群众纪律的错误，给予其党内警告

处分。 

经古交市自然资源局巡查检查，未发现康永祥有私挖盗采

行为。 

2017年至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，经古交市自然

资源局巡查检查，未发现康永祥有私挖盗采行为；2021年4月

17日，古交市自然资源局及原相乡政府工作人员巡查发现上白

泉村中皮山有人工刨掘过的迹象，并露出约 5平方米的一条煤

线，现场没有机械作业的痕迹，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4月 22日下午，古交市自然

资源局、原相乡政府雇佣铲车对该

处煤线露头进行填埋。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
